东西之桥上海华文夏令营


March 19, 2009

与国外合作机构（人）的协议样本

       经协商，上海东西咨询有限公司(下称甲方)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称乙方)达成以下协议：
协议双方签字：                                   协议订立时间：
1. 甲方授权___________________为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地区)本年度“东西之桥上海华文夏令营”代理机构(人)，负责此次夏令营在上述国家(地区)的招生工作。
2. 甲方同意乙方即日起可在当地华人报刊上做广告，但所拟广告内容应该事先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通告甲方，等待甲方认可后才予以登出。
3. 乙方负责按照约定，即报名时30%，启程时70% 收缴营费。
4. 如报名者在2009年5月25日以前要求退出，乙方应退还除报名费以外的营费，但不含如已付出的机票订金。 如报名者在2009年5月25日以后退出者，除了应扣除报名费和已经发生的保险及机票订金等费用外，还要扣除已付营费20% 并及时寄付(或以商定方式)给甲方，以补偿甲方已付接待单位的订金。
5. 乙方负责在尽早的时间里为营员订好有最佳折扣的机票，并在适当时候(2009年5月25日以后)协助该营员 办理所在国旅游及意外伤害保险，且要保存保险付费凭据．上述工作的完成以及有关凭据应及时通知并移交给上海东西咨询有限公司。
6. 乙方应该在2009年6月5日前将报名情况和所收营费的20% 寄达夏令营主办方或者主办方委托机构(人)，而且应该使用现金支票或者银行汇款, 以便主办方交付接待单位的订金。
7. 境外收费后钱款以及保险付费凭据必须由乙方负责保存，直到交达甲方为止。在此前乙方对营员所交纳的 费用担负全部责任。
8. 乙方负责夏令营领队老师/人(负责全程陪同，从营员报到起到夏令营结束把营员安全地送回家长的身边)的招聘工作。领队老师/人的待遇（每满15人）为免费来回机票和夏令营食宿和培训费用。（机票费用由甲方授权乙方在所收取的营费中扣除）。

9. 营费(剩余部分)应该在营员到达中国后即由乙方代表交纳给上海东西咨询有限公司。如有不便，可以在此 前寄达上海东西咨询有限公司的有关帐号。
10. 本次夏令营的营费为：30天班_______；20天班________；10天班_________；附加旅游费____________。
11. 本次夏令营活动乙方的工作报酬总额(含报名费在内), 由双方商量议定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甲方负责在夏令营结束后尽快将工作报酬交(寄)付给代理机构(人）。
   不尽事宜，由双方另外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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